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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B_BA_E5_B7_A5_E7_c46_77748.htm 一家大型矿山工程建

设单位，也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该单位下设多个非独立核

算的建材销售门市部和修理、修配分厂。该单位在日常采购

原材料的过程中，因种种原因常常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

来抵扣进项税额，所以财务人员专门将那些取得了增值税专

用发票能够抵扣进项税额的原材料设置了专门帐页，二级科

目定为“一类原材料”；而将那些未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

、不能抵扣进项税额的原材料也设置了专门账页，二级科目

定为“二类原材料”。 2001年，该单位在建工程项目全年领

用“一类原材料”5000万元、“二类原材料”1500万元。以

上材料的发出均未作销售收入处理，也未作增值税的进项税

额转出。 另外，该单位下属独立核算的劳动服务公司领用该

单位“一类原材料”702万元、“二类原材料”468万元，“

应收账款”合计为1170万元。最近，市国税稽查局在对该单

位2001年度增值税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，认为该单位将在

建工程项目领用的“一类原材料”和“二类原材料”均应作

进项税额转出的处理，要补缴增值税1105万元。对调拨给劳

动服务公司的1170万元材料，应全额作销售收入处理，应补

增值税170万元。请问，市国税稽查局要这样补税正确吗？ 答

：首先，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条第一款

规定，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项目属于增值税的非应税项目，而

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十条第二款则规定：用于非应税项目

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，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



扣。所以，该单位将外购的材料用于在建工程项目的，其进

项税额不得抵扣。购进时已经抵扣进项税额的，应按规定将

已抵扣的进项税额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。 那么，用于在建工

程的原材料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该如何计算呢？《增值税暂

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：用于非应税项目的

材料和应税劳务应转出进项税额的，应按其实际耗用的外购

货物或应税劳务的成本计算转出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。 由于

该单位财务上已将那些抵扣进项税额的原材料与未抵扣进项

税额的原材料进行了严格划分，很显然，该单位用于在建工

程项目的“一类原材料”5000万元应转出进项税额5000万元

×17％＝850万元。因此，市国税稽查局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

的5000万元的“一类原材料”转出进项税额850万元是正确的

；而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的1500万元的“二类原材料”也转

出进项税额则是没有道理的。 其次，由于该单位下属的劳动

服务公司是独立核算单位，所以劳动服务公司领用的材料的

账务作“应收账款”挂账处理，完全符合《增值税暂行条例

实施细则》第三条第一款“销售货物”的条件，即有偿转让

货物的所有权。同时，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一条、第

二条、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，纳税入销售货物时，不论其

购进货物时是否取得和抵扣进项税额，都应当依照税法规定

的税率计算其销售货物的销项税额。因此，不论该公司下属

的劳动服务公司领用该单位的“一类原材料”还是“二类原

材料”，均应该依法计算销项税额，不能以是否抵扣了进项

税额来确定是否应该计提销项税额。所以，市国税稽查局要

将调拨给劳动服务公司的1170万元的材料全额补缴增值税170

万元是正确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